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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通過名單(112/04/22~23) 
 
 

 

分組 姓名 服務單位 (醫院) 

A1 王明方 林口長庚醫院 

A2 吳孟諭 台北慈濟醫院 

A3 李勛華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A4 周政助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B1 林技政 光田綜合醫院 

B3 施亮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B4 洪上凱 林口長庚醫院 

B5 胡凱君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C1 席國陽 彰化秀傳醫院急診醫學部 

C2 高國峯 童綜合醫院 

C3 陳春廷 台北榮民總醫院 

C5 劉祐彰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D1 黃俊諺 小港醫院 

D2 廖培宏 童綜合醫院 

D4 簡振宇 東元綜合醫院 

D5 羅志威 台南市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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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次未通過及缺考者，筆試通過資格予以保留，於下次報名第二階段時提出

通過證明。 

 

1. 通過者為指導員儲備人選，請於 2024 年 4 月 23 日 前再參加一次學員訓

練課程教學，完成一堂大堂課及二堂分組教學的試教，經課程籌劃人簽核

通過後，將試教評估表送交學會，由學會發給指導員證書，以取得正式指

導員資格。 

 

2. 請於試教前四週向學會報備（email 至 ysweng@sem.org.tw），並於課程送審

時註明於課表中。 

 若無法一場內完成全數試教，可分次報備、完成。例：A 醫師可於台大

試教 1/20 一堂大堂、1/31 於長庚試教兩堂分組教學，完成上述試教後

方能取得正式的指導員資格。 

 請注意！若未申請報備而直接試教，試教內容不予受理。 

 

3. 試教完成後，請將試教評估表交予課程籌劃人簽核通過後，掃描電子檔並

Email 至 ysweng@sem.org.tw。 

4. 學會收到申請後，將盡速回覆您證書申請的手續，謝謝！ 

5. 有關指導員展延申請標準，請查閱 ETTC®課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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